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充分尊重学生学习兴趣和个性化发展需求，进一

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青

海师范大学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转专业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严

格按规定和程序开展，接受师生监督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

第三条 申请人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普通全日制本科一年级、二年级在校生；

2.政治表现好，遵纪守法，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未受

过处分；

3.学业成绩良好，要求教学计划内规定的必修课程成绩合

格；

4.学生确有某种专长或对某个学科（专业）具有浓厚学习兴

趣，转专业后有利于个人成长成才；

5.身体条件符合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。

第四条 参军退役或休学创业复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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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专业的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

第五条 二年级学生申请转专业的，需降级修读。

第六条 特殊情况需要转专业的，学生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

学院初审后报教务处，由教务处参照相关政策和文件审核，审核

通过后方可办理转专业手续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：

1.因学生突发疾病等，无法继续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其

它专业学习的；

2.学生因休学期满等原因复学时，原专业停招、撤销的；

3.学校认为需要转专业的其它特殊情况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，不得申请转专业：

1.入学未满一学期的；

2.已办理休学或应予以退学的；

3.公费师范生等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、以特殊形式录取或有

相关规定的；

4.申请转入公费师范生的。

第八条 艺术类、体育类等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学生，可申

请转入同科类具有相同招生方式的专业，但不能转入其它普通类

专业。

第三章 工作程序

第九条 教务处于每学年第一学期末发布转专业通知，学院

公布各专业拟接收学生人数及考核办法。第二学期初，学生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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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，且每次只能申请一个转入专业。学院、教务处完成转专业

考核审批工作，批准转专业的学生转入新专业学习。

第十条 学院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工作小组，负责制

定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，发布信息，接受学生咨询。

第十一条 学院计划接收学生的人数不超过本专业一年级人

数的 10%，特殊情况需要超过的，汇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实施。

在教学资源允许的情况下，学院不得无故拒收学生转入申请，本

届未招生的专业不接收转入学生。

第十二条 学院综合考核申请转入学生，按综合成绩由高到

低录取。综合成绩由必修课成绩（60%）和学院考核成绩（40%）

加权求和所得，其中：

必修课成绩为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（百分制，以课程学分比

例为权值）。

学院考核成绩为百分制，由学院自行确定考核指标。考核内

容应包括学习本专业所需的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及专业学习所需

的其它条件。考核形式可以为笔试、面试，由学院自行确定。

第十三条 学院依据综合考核成绩确定拟接收转入学生名

单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三天。

公示无异议后，报教务处。

第十四条 教务处对各学院提出的拟接收学生名单复核后公

示，公示期不少于三天。公式无异议后，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发

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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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通过转专业审批的学生，办理学籍异动手续。

第四章 课程修读及学分认定

第十六条 学生转专业后，按照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修读课程，

并补修转入专业应修读的课程。

第十七条 对转专业学生在原专业已获得的课程学分予以认

定。经转入学院审核，可以认定为转入专业教学计划相关课程的，

直接予以认定；对不能认定为转入专业教学计划相关课程的，可

认定为通识选修课程学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转专业学生，按转入专业原所在年级的收费标准

收取有关费用。

第十九条 转专业学生未按规定时间办理相关手续，视为自

动放弃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具体解释工作由教务处负责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原《青海师范大学

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(青师校字〔2018〕101 号)同时废止。

4 


